分包商黑名单管理制度
第一条 目的 
为规范分包商管理，维护企业合法权益，防范合作风险，保障工程质量、安全及进度，建立公平、透明的分包商准入机制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 
第二条 适用范围 
本制度适用于所有拟参与或已参与企业项目合作的分包商（包括供应商、服务商等）。  
第三条 黑名单情形 
分包商存在以下行为之一，经核实后列入黑名单：
1.资质造假：伪造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文件；
2.重大违约：无故拖延工期、擅自停工、拒不履行合同义务，造成项目损失；
3.质量事故：因施工或材料质量问题导致重大质量事故或安全隐患；
4.商业贿赂：向企业员工或关联方行贿、提供不正当利益；
5.违法转包：未经许可将项目违法转包、分包给第三方；
6.拖欠工资：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，引发群体性事件或社会不良影响；
7.虚假信息：提供虚假业绩、虚假人员资格证书或虚假信用记录；
8.安全事故：因管理不善导致重大安全事故（如伤亡、环境污染等）；
9.其他违规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企业管理制度，情节严重的行为。
第四条 分级管理  
根据违规严重程度，黑名单分为：
1.永久黑名单：涉及重大安全、质量事故或刑事犯罪的分包商；  
2.限期黑名单：情节较轻的分包商，限制合作期限为1-5年。  
第三章 黑名单评审流程
第五条 信息收集  
1.由经营管理部、项目部、法务部或相关方提交《黑名单申请报告》，附证据材料（如合同、验收记录、处罚通知、司法文书等）；
2.企业经营管理部、工程部负责初步核查。
第六条 评审决策
1.成立评审小组（成员包括经营、法务、财务、工程等部门负责人）；
2.评审小组1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及听证（必要时通知分包商陈述申辩）；
3.报企业分管领导审批后生效。  
第七条 管理措施 
1.公示公告：黑名单在企业官网、采购平台或行业信用平台公示；  
2.禁止合作：黑名单有效期内，不得参与企业任何项目的投标或合作；
3.动态更新：每年复审一次，整改到位的分包商可申请移出黑名单。
第八条 黑名单期限 
1.永久黑名单：终身禁止合作；
2.限期黑名单：最短1年，最长5年，期满后需重新评估。
第九条 申诉机制 
被列入黑名单的分包商可在收到通知后15日内提交书面申诉，并提供整改证据。  
第十条 解除条件  
1.限期黑名单到期且无新增违规行为；  
2.永久黑名单若因司法裁决错误导致，可凭法律文书申请撤销。  
第十一条 生效日期  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 

特别说明：
本制度遵循《民法典》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若黑名单判定存在争议，以司法机关最终裁定为准。
[bookmark: _GoBack]企业保留对黑名单分包商追究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的权利。

